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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岐江道工程（东岸—广澳
高速至恒发街）石岐段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与补偿方案的公告

因岐江道工程（东岸—广澳高速至恒发街）建设需要，根据

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现将《岐江道工

程（东岸-广澳高速至恒发街）石岐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

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补偿方案》）予以公布。项目征收范围内的各

被征收人可在本《补偿方案》公布之日起 30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房

屋征收实施单位中山市人民政府石岐街道办事处提出意见。

地址：中山市石岐街道康华路 18号

联系电话：0760-23328040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岐江道工程（东岸—广澳高速至恒发街）石岐段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中山市人民政府

2022年 8月 18日

中 山 市 人 民 政 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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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岐江道工程（东岸—广澳高速至恒发街）
石岐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因岐江道工程（东岸—广澳高速至恒发街）建设，需对中山

市石岐街道华光路段部分国有土地房屋实施征收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号）、《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0

号）、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》（建房〔2011〕77号）、《中

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通知》（中府〔2013〕141

号）、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山市公益性项目用地征收与补偿的

实施意见》（中府〔2019〕107号）、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下达中

山市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通知》（中府〔2022〕28

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本项目范围内土地房屋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总

体补偿方案。

一、征收范围

纳入本项目征收范围的土地房屋地址如下：

华光路 52号 1幢 101房及车房、102房及车房、103房及车

房、104房及车房、201房及车房、202房及车房、203房及车房、

204房及车房、301房及车房、302房及车房、303房及车房、3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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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及车房、401房及车房、402房及车房、403房及车房、404房

及车房、501房及车房、502房及车房、503房及车房、504房及

车房、601房及车房、602房及车房、603房及车房、604房及车

房、52号 2幢 101房及车房、102房及车房、201房及车房、202

房及车房、301房及车房、302房及车房、401房及车房、402房

及车房、501房及车房、502房及车房、601房及车房、602房及

车房、103房及车房、104房及车房、203房及车房、204房及车

房、303房及车房、304房及车房、403房及车房、404房及车房、

503房及车房、504房及车房、603房及车房、604房及车房、52

号 3幢 201房及车房、202房及车房、301房及车房、302房及车

房、401房及车房、402房及车房、501房及车房、502房及车房、

601房及车房、602房及车房、701房及车房、702房及车房、203

房及车房、204房及车房、303房及车房、304房及车房、403房

及车房、404房及车房、503房及车房、504房及车房、603房及

车房、604房及车房、703房及车房、704房及车房、52号 4幢 201

房及车房、202房及车房、301房及车房、302房及车房、401房

及车房、402房及车房、501房及车房、502房及车房、601房及

车房、602房及车房、701房及车房、702房及车房、203房及车

房、204房及车房、303房及车房、304房及车房、403房及车房

404房及车房、503房及车房、504房及车房、603房及车房、604

房及车房、703房及车房、704房及车房、52号 5幢 201房及车房、

202房、202房杂物房、301房及车房、302房及车房、401房及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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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、402房及车房、501房及车房、502房、502房车房、601房及

车房、602房及车房、701房及车房、702房及车房、203房及车

房、204房及车房、303房、303房车房、304房及车房、403房、

403房车房、404房及车房、503房、503车房、504房及车房、603

房、603房车房、604房、604房车房、703房、703房车房、704

房及车房、52号 1幢-2幢 1卡、2幢 2卡、3幢 2卡、3幢 3卡、

4幢 1卡、4幢 2卡、5幢 6\7卡、5幢 8卡、5幢 9卡、5幢 10

卡。

征收范围以岐江道工程（东岸—广澳高速至恒发街）石岐段

征收范围示意图为准。

二、征收补偿对象及方式

（一）凡被纳入本次征收红线范围内的房地产合法权利人均

属征收补偿对象，被征收人按其持有合法的《土地使用权证》《房

屋所有权证》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经有关部门调查认定出具的权

属证明材料作为补偿依据。

（二）被征收人可选择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补偿。

（三）房地产权人所持有的房地产权属证书作为户数计算单

位（如同一处房地产同时核发一本以上的共有权属证书的仍按一

户计算）。

三、征收补偿明细

（一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。

1．采取货币补偿方式，被征收房地产的补偿金额，以具备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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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地产评估结果作为依据。

2．采取房屋产权调换补偿方式，与被征收人结清被征收房屋

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，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

权调换房屋价值均以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地产评估

结果作为依据。

（二）征收居民住宅临时安置居住费。

1．临时安置居住费按被征收房屋的房产面积乘以石岐街道平

均租金 22元/平方米的标准支付，每户不低于 1800元/月。临时安

置居住费一次性补偿 18个月，被征收人自行解决周转房过度。

2．经民政部门确认的低保、伤残等贫困家庭的被征收人，临

时安置费按规定标准提高 30%实施补偿。

（三）装修装饰补偿，结合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

评估报告实施补偿。

（四）征收居民住宅搬家费。

一次性补偿被征收人 10000元/户搬家费（含水电气、电信等

迁移）。经民政部门确认的低保、伤残等贫困家庭的被征收人，

搬家费按 13000元/户（含水电气、电信等迁移）一次性补偿被征

收人。

（五）因土地房屋征收导致停产停业的，对于具有合法经营

手续的地上附着物及资产搬迁、停产停业损失、工人遣散费等补

偿费用，结合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实施补偿。

停产、停业补偿期限为 6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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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他事项。

1．项目用地红线占用范围位于已办理规划报建或在建、已建

工程建筑红线以外的土地，不作补偿。

2．项目用地红线占用尚未办理规划报建手续的土地，占用范

围按以下先后顺序确定补偿方式，其中工业用地（除新型产业用

地、商品厂房用地）、仓储用地按第（3）点方式进行货币补偿。

（1）同宗地计容建筑面积补偿。

（2）计容建筑面积异地补偿。

（3）货币补偿。

3．国有建设用地上存在地上附着物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按照

中府〔2019〕107号文执行，该文件没有明确的按具备相应资质的

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实施补偿。

4．根据《广东省城镇华侨房屋征收补偿规定》，征收房屋属

落实侨房政策发还产权的华侨房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

至 1994年 12月 31日止用侨汇购建的华侨房屋，补偿金额按照房

地产市场评估价格增加百分之十。

5．对土地和房屋登记用途不一致的，经石岐街道办事处进行

房屋现状调查认定，根据实际情况及相关资料确定被征收房屋适

用的补偿标准。

四、激励机制

（一）购房补助。

1．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，对房屋所有权登记在个人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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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土地登记用途为住宅、商业住宅，给予 6500元/平方米购房补

助。

对虽未办理登记但经石岐街道历史土地和房屋联审小组认定

为个人自住的住宅类房屋，对认定房屋面积符合对应规划条件的

部分给予 5525元/平方米补助；对超出规划条件的部分不予补助。

2．土地现状为空地状态的不设补助。

（二）如适用同宗地计容建筑面积补偿或计容建筑面积异地

补偿的土地，不适用上述激励机制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上述未提及的其他补偿项目，按照中府〔2013〕141

号文、中府〔2019〕107号文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经调查认定为违法建筑、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或

违法用地的，不予补偿，并按规定处理。

（三）本方案未尽事宜由征收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

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执行。

（四）本方案仅适用于岐江道工程（东岸—广澳高速至恒发

街）在石岐街道华光路段范围内实施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。

（五）本方案由中山市人民政府石岐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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岐江道石歧段改造工程示意图（华光路52号 1-5幢）

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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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	



